
证券代码：603188 证券简称：亚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6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宁夏亚东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

及债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亚邦股份”）将通过

常州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产交所”）公开挂牌打包转让控股子

公司江苏恒隆作物保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隆公司”）所持有的宁夏亚东化

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亚东”）100%股权及亚邦股份所持有的对宁夏亚东

的债权，首次打包挂牌转让价格为 5260.01 万元。其中宁夏亚东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挂牌价格 100 元，亚邦股份所持有的对宁夏亚东的债权价值挂牌价格 5260.00

万元。

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26]34 号评估报告，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基准日），本次拟转让的宁夏亚东有限公司股权全部权

益价值为-38,377,490.45 元，亚邦股份所持有的对宁夏亚东的债权价值为

52,600,000.00 元(取整)。该评估价已履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确认手续。

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方式，尚未确定交易对象，暂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会审议。



 本次交易的成交价格以最后的摘牌价格为准。本次交易通过产权交易中

心公开挂牌方式进行，可能存在流拍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升资产运营效率，聚焦核心主业发展，公司

于 2026 年 1 月 2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公开

挂牌打包转让宁夏亚东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债权的议案》，同意在常州产交

所公开挂牌转让公司控股子公司恒隆公司所持有的宁夏亚东 100%股权以及亚邦

股份所持有的对宁夏亚东的债权。本次拟转让股权及债权将作为一个资产包打包

处置，本项目若形成竞价，则价格增值部分属于股权溢价。恒隆公司委托亚邦股

份统一负责本项目挂牌转让事宜，并签订《产权交易合同》。董事会授权亚邦股

份经营层全权办理本次宁夏亚东股权及债权的公开挂牌打包转让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办理预挂牌、正式挂牌决策及正式挂牌、调整挂牌价格、签署产权交易合

同、过渡期安排、办理工商变更等相关事项。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操作规则

(2025 年修订)》，2026 年 1 月 30 日，公司就上述股权及债权转让事项在常州产

交所网站进行预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亚邦股份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宁夏亚东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

债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出售 □放弃优先受让权 □放弃优先认购权

□其他，具体为：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选）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1、江苏恒隆作物保护有限公司持有的宁夏亚东化工有限

公司 100%股权

2、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对宁夏亚东化工有

限公司的债权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挂牌底价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5260.01

□尚未确定

账面成本（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股权和债权账面净值合计：3,056.00万元

挂牌底价与账面值相比

的溢价情况
股权和债权合计增值 2,204.01 万元，增值率 72.12%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是 否

（二）本次交易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2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公开挂牌打包转让宁夏亚东化工有限公

司 100%股权及债权的议案》，同意在常州产交所公开挂牌打包转让恒隆公司持有

的宁夏亚东 100%股权及公司持有的对宁夏亚东的债权，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

相关事宜。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进行，受让方与最终交易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

尚不确定是否会触及关联交易，如触及关联交易，将根据公司有关规定履行相关

审议程序。如首次挂牌未成交，公司将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规则》履行相关

审批手续。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方式，尚未确定交易对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由两部分组成：

债权资产：公司持有的对宁夏亚东的债权。

股权资产：公司控股子公司恒隆公司所持有的宁夏亚东100%股权。

2、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名称 宁夏亚东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5005541601537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

子公司
是 □否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是 □否

是否存在为拟出表控股孙公

司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

以及该拟出表控股孙公司占

用上市公司资金

担保：是 否 □不适用

委托其理财：是 否 □不适用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是 否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10 年 06 月 02 日

注册地址 中卫市沙坡头区美利工业园区北区

主要办公地址 中卫市沙坡头区美利工业园区北区

法定代表人 许小初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主营业务

噻唑、2-氯-5-氯甲基噻唑、转位三酮、2-（2-甲

基苯氧基甲基）苯甲醛甲酸甲酯、三嗪酮（3-硫-4-

氨基-叔丁基-1，2-三嗪-5-酮，4-三嗪-5（4H）-

酮）、硫代卡巴肼（硫卡巴脲）、氨基钠、二氯频

呐酮、樟脑磺酸（别名：D-樟脑-10-磺酸、L-樟脑

-10-磺酸、DL-樟脑-10-磺酸）、尿嘧啶（别名：2、

4二羟基嘧啶）、医药中间体的生产、销售（以上

经营范围均不包含危险化学品）、进出口贸易；（危

险化学品使用范围：液氯、甲苯、哌啶、水合肼、

盐酸、硫酸、石油醚、甲醇、丙酮、乙醚、二硫化

碳、甲醇钠、三氯氧磷、丙酰氯、2-丁烯醛、一甲

胺、醋酸酐、乙酸，有效期至 2022 年 2 月 2 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所属行业 C263 农药制造



3、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江苏恒隆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22000 万元 100%

4、其他信息

（1）截止到本公告日，上述标的公司在最近12个月内未进行过其他增资、

减资或改制。

（2）权属状况说明：

2.1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宁夏亚东为公司2000万元银行借款提供房产抵押反

担保，公司及恒隆公司不存在为宁夏亚东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的情况。

2.2 前期，为满足宁夏亚东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其提供借款。截至2025 年

12月31日，公司对其借款余额9,100.00万元。

2.3 恒隆公司持有的宁夏亚东100%股权（对应2000万元出资额）已于2020

年9月4日，因债务担保质押给亚邦股份，本次股权转让行为已经获得质押权人亚

邦股份的同意。

除上述情况外，宁夏亚东产权清晰，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

转让的情况，不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

碍权属转移的其他事项。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亚东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1、标的资产一

标的资产一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公司持有的对宁夏亚东的债权

标的资产类型 非股权资产

标的资产具体类型 □房产及土地 □机器设备 债权 □资产组

□其他，具体为：

项 目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账面原值 9,100.00 6,328.39

已计提的折旧、摊销



减值准备 6,044.00 5,416.05

账面净值 3,056.00 912.34

2、标的资产二

标的资产二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公司控股子公司恒隆公司持有的宁夏亚东100%股权

标的资产类型 股权资产

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100

项 目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1-12月

（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17.70 4,698.13

负债总额 10,661.70 10,114.18

净资产 -6,044.00 -5,416.05

营业收入 8.67 769.67

净利润 -624.29 -2,484.4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747.57 -2,411.69

注：本次拟公开挂牌转让宁夏亚东股权及债权将作为一个资产包打包处置，

本项目若形成竞价，则价格增值部分属于股权溢价。

（三）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交易涉及的人员安置方

案已由公司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将根据其方案妥善安置。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情况

1、评估对象： 宁夏亚东的股东全部权益以及亚邦股份所持有的对宁夏亚东

的债权

2、评估范围：宁夏亚东申报并经过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

分所审计的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按照宁夏亚

东提供的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反映，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的



账面价值分别为 46,177,044.44 元、106,617,045.30 元和-60,440,000.86 元。

宁夏亚东的负债中包括应付亚邦股份 91,000,000.00 元。宁夏亚东拥有的账面

未记录的 22 项专利权及 3项软件著作权一并列入本次评估范围。

具体内容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原值 账面价值

一、流动资产 5,262,469.71

二、非流动资产 40,914,574.73

其中：固定资产 183,571,285.87 38,346,937.12

无形资产 2,567,637.61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2,567,637.61

资产总计 46,177,044.44

三、流动负债 105,567,045.30

四、非流动负债 1,050,000.00

负债合计 106,617,045.30

股东权益合计 -60,440,000.86

3、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

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4、评估基准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

5、评估方法：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对于

宁夏亚东的股东全部权益，本次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对于亚

邦股份所持有的对宁夏亚东的债权，则采用分析法来确定价值。

6、评估结论：

(1) 宁夏亚东股东全部权益评估结果

1.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宁夏亚东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部权益



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资产账面价值46,177,044.44 元，评估价值

67,189,554.85 元；评估增值21,012,510.41 元，增值率为45.50%；负债账面价

值106,617,045.30 元，评估价值105,567,045.30 元；评估减值1,050,000.00 元，

减值率为0.98%；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60,440,000.86 元，评估价值

-38,377,490.45 元；评估增值22,062,510.41 元。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5,262,469.71 5,938,924.85 676,455.14 12.85

二、非流动资产 40,914,574.73 61,250,630.00 20,336,055.27 49.70

其中：固定资产 38,346,937.12 48,882,630.00 10,535,692.88 27.47

无形资产 2,567,637.61 12,368,000.00 9,800,362.39 381.69

资产总计 46,177,044.44 67,189,554.85 21,012,510.41 45.50

三、流动负债 105,567,045.30 105,567,045.30

四、非流动负债 1,050,000.00 0.00 -1,050,000.00 -100.00

负债合计 106,617,045.30 105,567,045.30 -1,050,000.00 -0.98

股东全部权益 -60,440,000.86 -38,377,490.45 22,062,510.41

1.2 市场法评估结果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宁夏亚东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市场法

评估的结果为-52,500,000.00 元。

1.3 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宁夏亚东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结果为-38,377,490.45

元，采用市场法评估的结果为-52,500,000.00 元，两者相差 14,122,509.55 元。

市场法是以现实市场上的参照物来评价评估对象的现行公平市场价值。由于

我国目前市场化、信息化程度尚不高，可比上市公司与评估对象的相似程度较难

准确量化和修正，因此市场法评估结果的准确性较难准确考量，而且市场法基于

基准日资本市场的时点影响进行估值而未考虑市场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因此本次



评估市场法仅仅作为对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的验证。

资产基础法从资产重置的角度反映了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结合本次评估情

况，被评估单位详细提供了其资产负债相关资料、评估师也从外部收集到满足资

产基础法所需的资料，我们对被评估单位资产及负债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和评估，

因此相对而言，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较为可靠，因此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的评

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因此，本次评估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38,377,490.45 元为宁夏亚

东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

(2) 亚邦股份所持有的对宁夏亚东的债权评估结果

经过对宁夏亚东的偿债能力分析，亚邦股份所持有的对宁夏亚东的债权在评

估基准日2025 年12 月31 日时的价值为52,600,000.00 元(取整)(大写为人民

币伍仟贰佰陆拾万元)。

根据亚邦股份的董事会决议，亚邦股份拟通过常州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公开

挂牌打包转让控股子公司江苏恒隆作物保护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宁夏亚东 100%股

权及亚邦股份所持有的对宁夏亚东的债权。因此在上述宁夏亚东股东全部权益评

估结果的基础上，亚邦股份控股子公司江苏恒隆作物保护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宁夏

亚东 100%股权价值为零；经过对宁夏亚东的偿债能力分析，亚邦股份所持有的

对宁夏亚东的债权在评估基准日2025 年12 月31 日时的价值为52,600,000.00

元(取整)。

（二）定价情况及其合理性分析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宁夏亚东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出具了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及的宁夏亚东化工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6]34 号），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基准日），本次拟转让的宁夏亚东有限公司股权全部权益价

值为-38,377,490.45 元，亚邦股份所持有的对宁夏亚东的债权价值为

52,600,000.00 元(取整)。该评估价已履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确认手续。

参照评估价值，本次打包挂牌转让价格为 5260.01 万元，其中宁夏亚东股东全部

权益挂牌价格 100 元，亚邦股份所持有的对宁夏亚东的债权挂牌价格 5260.00

万元。本次挂牌价格根据标的公司实际运营状况和主要资产构成的实际情况参照

资产评估价格确定，定价依据与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系通过常州产交所公开挂牌转让，本次交易合同或协议尚未签署。

本次交易的协议待挂牌程序履行完毕后，公司与摘牌方签订。

六、本次交易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开挂牌转让孙公司股权及公司对其的债权，能够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

配置，降低公司管理运营成本，提高资产效能，聚焦公司核心主业发展，不会对

公司经营、业务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若

本次交易完成，公司将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方式

进行，交易对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存在不确定性，尚无法判断对公司当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产生的影响。

七、风险提示

本次标的公司股权及债权转让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受让方、最终交

易价格、时间尚未确定，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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